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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县：

绘就“山水侨城”平安和谐新画卷

导读

“班主任”带领“班干部”
干了些啥？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班级式管理”为安全生产护航

|7版 |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郑珊珊
温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叶戋

全县刑事治安警情和盗窃、赌博、电

诈发案同比下降 16.47%、19.10%、

31.25%、9.77%；110刑事零接警140

天、电信网络诈骗零接警178天，创近

年新高；创成省食品安全示范县……

过去一年，这组数据展示着文成县平

安建设的不凡成绩。

平安是民之所盼、发展之基。近

年来，文成县立足县域实际，不断夯实

平安建设根基，提升社会治理质效，走

出了一条独具文成“山水侨城”特色的

平安建设路子。

协同联动保平安
“您好，您这个灭火器没气压了，

需要及时更换。”身着红马甲的“鹤

城大姐”走街串巷、敲门入户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宣传和火灾隐患排查。

“我们大峃镇陈宅社区‘鹤城大姐’

一直参与消防安全巡查，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居民对消防安全的重

视。”陈宅社区“鹤城大姐”组长陈清介

绍道。

（下转6版）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李松 蓝祥盘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不少渔民整装待

发。然而，苍南县渔民黄某某却有些苦恼。

原来，今年5月，黄某某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间，

黄某某需要接受社区矫正。按规定，黄某

某在社区矫正期间，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苍

南县。作为渔民，黄某某靠出海维持生计，

需要经常往返浙闽之间海域。

“如果不能往返，我的生活该怎么办？”

在苍南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社区矫正执行监督

工作时，黄某某向检察官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苍南是渔业大县，地处浙江省沿海最

南端，与福建省福鼎市接壤，渔民人数众

多。会不会还有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也

存在类似的经常性跨市县活动需求？为

此，检察官走访了沿海地区社区矫正人员，

并对辖区内社区矫正对象跨市县活动情况

进行调研。

通过执法信息中心大数据平台，检察

官发现多数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经常往

返的地点是福建省福鼎市，同时发现职业

为茶农的社区矫正对象也需要经常申报跨

市县活动。

“渔船每次出海时间长，海上信号又不

稳定，随时报送位置信息难度较大。且出

海捕鱼有时需要跨区域作业，请假审批又

需要时间。这些现实问题确实影响到涉海

涉渔社区矫正对象正常的生产活动。”检察

官告诉记者。

苍南县、福鼎市能否建立长效机制，共

同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

难题？在与县司法局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

情况后，检察院萌生了这一想法，并迅速联

系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及司法局，得到了各

单位的大力支持。

7月下旬，苍南、福鼎的检察院和司法局

等4家单位联合签署《浙闽边界（苍南－福

鼎）社区矫正工作跨区域协同监管规定》，明

确建立健全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跨区域协

作工作机制，两地采取委托监管、异地协查、

信息互通共享等措施，共同做好区域内相关

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及教育帮扶工作。

其中，通过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两地实

现了对社区矫正对象行踪的实时掌握，通

过发协助监管函无缝对接，严格规范社区

矫正对象外出审批和活动范围，确保他们

在法律的框架内接受矫正。矫正对象确

因生产生活需要无法及时返回的，日常当

面报告和学习教育由协助监管单位临时监

管。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两地迅速联动

处理，让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监管不再处于

“真空地带”。

近日，苍南县司法局依法批准多名社

区矫正人员可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即赴福

鼎市开展捕捞和采茶作业，而黄某某就是

其中之一，他的申请获得批准后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跨区域协作机制不仅有利于社区矫

正对象的正常生产生活，也有利于堵住监

管漏洞，推动两地社区矫正共建共治共享，

提升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水平。”苍南县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说。

社矫人员要出海打鱼，却遇跨市县活动审批难题
苍南创新监管模式，化解渔民的烦心事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哪些数据可以获得商业秘密保护？如

何判断数据特别是数据产品是否符合商业

秘密中的商业信息构成要件？

8月 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一级高级法官陈志君担任审判长，对一

起涉数据产品商业秘密保护行政诉讼案件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该案系2020年颁布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

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

将数据等信息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后，

法院将数据产品作为商业秘密予以司法保

护的首案。

法院审理查明，涉案“生意参谋”系某

软件有限公司开发的数据产品，为平台商

家提供经营分析和决策参考等数据服务。

商家在订购“生意参谋”数据产品时需签署

相关软件服务协议，服务协议中约定了保

密条款，商家登录平台主账号或子账号进

行实名认证后，方可查看相关数据信息。

针对商家违规获取或者使用“生意参谋”数

据的行为，某软件有限公司采取扣分、限

制/取消数据访问权限等违规处罚措施。

缪某某将其掌握的“生意参谋”子账号

提供给案外人杨某某登录使用，供其登录

浏览“生意参谋”内商业信息。余杭区市场

监管局经调查认定其行为构成违反保密义

务，披露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行为，遂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决定责令缪某某停止侵犯商

业秘密行为，处罚款5万元。决定作出后，

缪某某向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余

杭区人民政府维持该决定。缪某某不服上

述决定，向杭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

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集中在涉案“生意

参谋”数据商业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缪

某某是否违反保密义务，行政机关的行政

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三个问题。

杭州中院审理认为，商业秘密并非都是

藏箱底“秘而不宣”。数据价值的实现在于

流通使用。“生意参谋”数据商业信息并非原

始数据和数据集合，而是某软件有限公司从

无到有、加工分析而来的衍生数据，是制作

者劳动成果的结晶，凝结了开发者人力、物

力和财力的付出。将符合特定条件的数据

产品作为商业秘密保护，不仅不会导致数据

产品被独占或垄断，还在数据产品的交易和

使用过程中，促进数据的有限公开、自由流

通和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数据的价值。

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之一的“不为公众

所知悉”的“公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公众，而是特指“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本案

即指电子商务领域经营者及相关人员，主

要包括电商平台、平台内商家、电商领域消

费者等。目前“生意参谋”仅向其平台商家

提供数据服务，且限于所属经营领域。而

平台商家获取相关服务前，签署的软件服

务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密义务，禁止向第三

方披露。对于其平台以外的电子商务平

台、平台内商家及电商领域消费者，无法通

过公开渠道获取“生意参谋”数据信息。因

此，无论是从对象的限定性、内容的特定性

和动态性，还是获取的不易性，以及对行为

的约束性等方面而言，该商业模式下的“生

意参谋”数据商业信息应认定不为公众普

遍知悉和容易获取，符合“非公知性”的构

成要件。 （下转2版）

以司法之力构建数据商业信息保护新生态
杭州中院审理一起涉数据产品商业秘密保护案件

苍南县开渔季盛况苍南县开渔季盛况


